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  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温州正栩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 于 

2023年3月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《ST正栩:关于

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2）。因理

解有误表述错误，现公司予以更正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 更正事项内容 

更正前： 

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，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

重组相关各项工作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实质已与交易对手完成股 

权转让交易，且不打算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，故公司决定终止本 

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，对公司生产 

、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承诺，自公告之日起 1 个月内不再 

筹划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更正后： 

由于公司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宜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

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

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

牌业务实施细则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

复牌业务指南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有限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ST正栩，证券代码：

870149）自 2023年1月18日开市起停牌，预计将于2023年3月17日前

复牌。停牌期间，公司于2023年1月31日、2023年2月8日披露了《股

票停牌进展公告》，于2023年2月16日披露了《股票延期复牌公告》

，于2023年2月24日、2023年3月3日、2023年3月13日披露了《股票

停牌进展公告》。 



  
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实质已与交易对手完成股权转让交易，但

不打算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。公司预计将于2023年3月17日前复牌

。 

二、 其他说明 

除了上述更正外，其他内容保持不变，更正后的公告与本公告

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。我们对

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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